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書面資料

1. 日  期：101年9月19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陸.各處室工作書面報告：
一.教務處(p1)
教學組

待辦事項：

1.本月份辦理幼小部及國高中職部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

2.函報教育局101年1至6月國中小教師兼課時數經費乙案。

3.規劃辦理學產基金扶助特殊專長弱勢學生申請事宜。

4.聯繫廠商高三模擬考北區考題相關事宜。

出版組

（一）完成事項

1.寄發閱讀護照。

2.國小至高中職部新生圖書館之旅。

（二）待辦事項

1.北明叢書徵稿。

2.國台語演講比賽複賽。

3.9/28配合辦理全國國台語演講比賽。
4.本校推薦2位學生參加台南大學視障點字比賽，相關費用之支用。
【決議】：請教務處依程序申請支用。
資訊設備組

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名稱、保有依據及特定目的、個人資料保有單位」等事宜公開，詳細內容於行政會議中說明。
【說明】：依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01年9月7日北市教資10140833900號函辦理。（略）（附件3.）
【決議】：依來函示範例由各處室協助填寫之。
二.學務處(p1-2)
1.檢視現行校歌之字語與內容是否有與現行發展情況不符而有修改必要？ 
【決議】：無修改之必要。
2.校外教學場勘結束，訂於9月26日召開校外教學說明會。 

3、9月29日北市身心障礙市民休閒運動，本校有部份同仁及同學參加。
  【決議】：9/29總務處協助保留停車位。 

4.教師節活動實施計畫（9/27早上07：50-08：30）。 

5.討論教儲戶業務相關事宜。 
【決議】：教務處與學務處另協議之。

     三. 總務處(P2;附件5-7)                                          
1.本年度之修繕工程及校園無障礙改善工程已於日前，陸續完成驗收事宜，無障礙廁所部分之使用分區與警鈴使用亦請同仁配合於課堂集會時加強宣導。

2.本校承辦教育部101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活動，將於0925（二）在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頒獎典禮，屆時請相關處室同仁協助辦理。（附件1.分工表）。

3.為節省電話費支出，各處室於公務聯繫時以市話及對機關學校以網路電話（先撥6在輸入外線號碼）為主，如緊急或特殊狀態下需打手機，請做好記錄管控。

4.請同仁離開時將各辦公室印表機、電腦螢幕、影印機等電源關閉並請各班檢查教室電腦、電扇、冷氣…等電源是否關閉，以落實節約能源政策。
5.本校嚴禁保險、推銷員入校行銷，如有訪客及家長到校，請落實換證，以維護師生及財產安全。
6.本年度各處室人員多所異動，為能有效落實財產管理，請新舊任人員確實依據財產清冊落實盤點並列入移交清冊，如已達報廢年限亦請提出報廢申請，內部若有財產移動，請確實填造「財產移動單」且知會總務處財產管理人員，以釐正電腦列管資料，並重新辦理責任簽認以利領用保管人保管。
四.實輔處(p2-3)
      輔導組
 ※已辦事項：

新生小團輔。
學校日活動。

祖父母節成果匯報。
學習檔案介紹。
性平1002號案調查報告送達當事人

※待辦事項：

1.9/19性平課程小組工作研習。

2.規劃認輔小團體活動內容計劃。

3.治療師派案名單建立並登記。

4.規畫101上學期專團服務。

5. 聽能評估需求學生報名。

6.學生事務與與輔導工作執行小組會議。
實習組
待辦事項：

（1） 職業及實習課程
1.10月份起高三忠校內外實習。

2.按摩考照衝刺班、職場定向、音樂-口琴加強班開課。
3.規劃電話客服實習。
（2） 生涯媒合與探索：

1.安排高三忠王生就業媒合。

2.安排高職一年級學生進行CPAS測驗。

（3） 其他：請購編織、實習商店材料。
       五.視資中心(p3)
1.優質學校進度—各處室資料填寫與彙整說明。（略）
六.人事室(p3;附件p8)
1.依教育局來函：「…學校教職員工應依學校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且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工每日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到退手續，如有虛偽情事者，應予懲處。..」，目前本校上下班紀錄以刷卡方式辦理，惟前經召集全體行政同仁會議決議：「除單位主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上下班免刷卡外，其餘職員工上下班應刷卡」，經於101年9月7日提主管會議討論決議：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工出勤一律以刷卡方式辦理；業經簽會全體行政同仁宣導相關事項在案。

2.請討論決議單位主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上下班刷卡之實施日期，俾符合教育局來函旨揭說明之規定。
【決議】：有關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同及職員工每日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到退手續，經人事室宣導結果，同仁已無疑義，請依會議討論結果，按本校規定出勤時間，上下班全體行政同仁一律以刷卡方式辦理。
3.檢附教育局來函及人事室公告相關附件2，請參閱。
柒.主席指示與結語
    1.為提昇學生學習效果，某些班安排協同教學，請教務處以專案處理，並召開教學研究會議討論成效。

    2.「校務評鑑」各項相關工作，請各處室積極準備，於9/21中午、9/24早上（主任與會）及9/26早上（組長、主任與會）召開會議討論。
    3.本校「無障礙網頁專區」評比尚有1項小缺失，請資訊組檢視補正之。

    4.本校承辦「台北市101年度國中、高中、高職身心障礙學生親子育樂活動」，請實輔處籌劃，學生活動（學務處）、家長座談（視資）、場佈（總務處）等請各處室協助之。
    5.請各處室加強「橫向」連繫與溝通，以利各項訊息迅速傳達及執行。

捌.散會：12：00
玖.附件
   1. 101年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活動職掌表0906
   2.人事室公告

   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1.9.17北市教資字10140833900號函影本。
   3.簽到單
總務處—附件
	101年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活動職掌表0906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召集人
	校長
	胡冠璋
	統籌表揚活動
	

	總幹事
	總務主任
	黃琝翔
	1. 規劃表揚活動及經費核銷

2. 擬訂典禮流程與貴賓名單。

3. 工作人員編組、差假、敘獎等提報。
	

	接待組
	教務主任
	王晴雯
	1. 與會人員簽到

2. 部長、得獎人員別胸花

3. 引導與會人員至會場

4. 引導與會人員就座

5. 與會人員茶水
	許世景主任

紀乃勳主任

黃綉娟主任

唐瑞蓮組長

劉寧怡小姐

林庭瑜小姐

	事務組
	事務組長
	張愫錦


	1. 製作邀請函及得獎人員、來賓、工作人員名牌。

2. 編輯表揚名錄。

3. 各項工作聯繫及協調。

4. 製作表揚成果專輯及報告。

5. 獎狀、獎座製作。

6. 桌牌、座次表列印。

7. 胸花、貴賓證、廠商證、記者證、工作證、簽到本之準備。

8. 辦理優良特教人員大專、行政組資料初審、複審工作。

9. 典禮場地及受獎人員、表演單位座次之規劃。

10. 各項招標採購(獎座、會場佈置裝飾用品)。

11. 場地佈置與復原、典禮會場桌花及頒獎舞台之佈置、簽到處設置(桌巾、簽到本)。

12. 海報指示標牌製作、張貼(典禮流程表、校門主題看板、各種佈置海報)、電子看板公告。

13. 協助寄發邀請函(貴賓及受獎人員)、公文收發。
	許月紅組長

牟美智小姐
吳怜逸小姐

李麗絨小姐
孫淑瑛小姐

	典禮組
	視資中心主任
	何世芸
	1. 座次表

2. 遞送獎座(臺上、臺下)

3. 分送獎狀及獎座盒

4. 表演單位/人員聯繫

5. 場控

6. 桌上名牌
	姜仲芃老師

林辰芳老師

陳昭文老師

張丹品老師

	交通組
	輔導組長
	歐立安
	1. 車站接待車輛之規劃
	吳宗晟先生

謝聖淳老師

	攝影組
	資備組長
	吳承軒
	1. 資訊器材準備及現場操作(單槍投影)。
2. 表揚會場準備工作(音響、燈光、冷氣控制)。

3. 引導受獎人員、貴賓入座及頒獎。
	蔡德穗先生

楊大緯老師

盧俊宏先生
外包廠商

	膳食組
	學務主任
	許世景
	1. 會餐座次表

2. 會餐場地引導

3. 會餐場地布置採訪。
	張愫錦組長

牟美智小姐

盧俊宏先生

孫淑瑛小姐

唐瑞蓮組長

呂明玉小姐

	會計組
	會計主任
	劉碧連
	1. 經費核銷。

2. 收支原始憑證審核及傳票編製。

3. 帳簿記載及辦理憑證之送審。
	

	典禮主持人
	
	
	
	李昱昕組長

簡群恩組長


	0925頒獎典禮工作分組與內容

	組別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接待組
	教務主任
	王晴雯
	1. 與會人員簽到

2. 部長、得獎人員別胸花

3. 引導與會人員至會場

4. 引導與會人員就座
	許世景主任

紀乃勳主任

唐瑞蓮組長

吳怜逸小姐

劉寧怡小姐

林庭瑜小姐

孫淑瑛小姐

	典禮組
	視資中心主任
	何世芸
	1. 遞送獎座(臺上、臺下)

2. 分送獎狀及獎座盒

3. 表演單位/人員聯繫

（啟聰學校、三玉國小及本校）

4. 場控（現場演奏之引導）
	張愫錦組長

牟美智小姐
姜仲芃老師

林辰芳老師

陳昭文老師

張丹品老師

呂明玉小姐

	交通組
	輔導組長
	歐立安
	1. 臺北車站接待車輛之引導
	謝聖淳老師

	攝影器材組
	資備組長
	吳承軒
	1. 資訊器材準備及現場操作(單槍投影)。
2. 表揚會場準備工作(音響、燈光)。

3. 活動紀實攝影與拍團體照
	蔡德穗先生

楊大緯老師

盧俊宏先生
吳宗晟先生

	典禮

主持人
	
	
	
	李昱昕組長

簡群恩組長


注意事項：

1.頒獎當日流程：

得獎人員到場     簽到      就座      彩排      典禮開始      典禮結束      合照      餐 敘     歡送與會人員      善後

2.工作人員請9月25日08：00到達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Y17）一樓大廳集合，進行最後準備工作。

3.各組所需物品於9月21日前即應備齊。
人事室—附件

公                   告

（一）依教育部及本府教育局規定，學校公務人員在全年上班總時數不變之前提下，授權學校因應業務需要擴大學校公務人員彈性上班時間，學校公務人員於寒暑假以外期間，除應每日上班8小時外，為符學校教學需求，加強行政服務，各校得增列中午時段、下班後延長工時或假日之加班列為服務時間，並得由當事人選擇以加班補休、請領加班費或減少寒暑假到班時間方式處理。
（二）重申現行本校行政人員上班時間採取上午8時至下午17時,上班9小時，中午不休息之1小時選擇於寒暑假減少到班時間方式處理，考量寒暑假減少到班期間仍有洽公民眾，各處室寒暑假上半天班期間，均有排定值班人員接聽電話或處理洽公事宜。
（三）各處室因業務需要，需彈性調整所屬部份行政人員上班時間，請簽陳  校長同意後書面備查。
（五）另替代役男因服勤性質及安全考量不適用寒暑假期間補休半天之規定，特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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